草原防火项目申报要求

　　 依据《农业部关于划定全国草原火险区的通知》（农牧发[2011]2号）和《全国草原防火基础设施体系“十二五”建设规划》，2012年申报项目原则上选择极高火险市（地、州、盟）和极高火险县（旗、市、区），重点建设草原防火指挥中心、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和物资站建设。

　　一、建设重点

　　（一）草原防火指挥中心
　　建设类型：极高火险市草原防火指挥中心。

　　主要建设内容：土建工程包括指挥室、控制室、机房、值班室等；软件建设包括草原防火管理信息系统、草原防火地理信息系统、火灾现场实时传输系统开发等；硬件设备包括视频会议设备、显示输出设备、网络传输设备、取证设备、通讯设备、防火指挥车等。
　　建设规模：土建不超过600平方米，指挥车(越野车)控制在1辆以内、单价不超过35万元。

　　投资规模：每个极高级火险市草原防火指挥中心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200万元。中央与地方配套比例为1：0.1。

　　（二）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
　　建设内容：土建工程包括物资储备库房、车库、警卫室、消防水井等；储备的物资包括风力灭火机、二号扑火工具、防火服、野外生存装备、地面卫星定位仪、卫星电话、发电机等，运兵车、保障车、消防车、防火指挥车等。

　　建设规模：不同火险等级的地区，建设内容可有所差别。1.极高火险市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土建工程不超过600平方米，购置风力灭火机400台以上，野外生存装备100套以上，防火服400套以上，指挥车控制在1辆、运兵车（或消防车、宿营车、保障车任选）控制在5辆以内。2.高级火险市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土建工程不超过400平方米，购置风力灭火机200台以上，野外生存装备50套以上，防火服200套以上，指挥车控制在1辆、运兵车（或消防车、宿营车、保障车任选）控制在3辆以内。

　　指挥车为越野车，单价控制在35万元以内；消防车单价控制在约25万元以内；保障车为大型专用车，单价控制在20万元以内；运兵车为皮卡车，单价控制在15万元以内。

　　投资规模：每个新建极高级火险市物资储备库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300万元；每个新建高火险市物资储备库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200万元。中央与地方配套比例为1：0.1。

　　（三）草原防火物资站
　　建设内容：土建工程包括物资库房、车库、值班（警卫室）、消防水井等；配备的物资包括风力灭火机、二号扑火工具等扑火工具，防火服、野外生存装备等人员防护装备，GPS地面卫星定位设备，五铧犁、拖拉机、割灌机等防火隔离带建设工具，摩托车、防火运兵车等火情巡察和扑火人员运送交通工具。

　　不同地区，建设内容和数量有所差别。驻草原地区武警森林部队是当地草原火灾扑救的突击队、主力军，主要承担扑大火的重要任务，可根据其特殊性（如装甲车辆）等，建设内容和数量有所差别。

　　建设规模：1.新建极高火险县草原防火物资站。购置风力灭火机200台以上，野外生存装备50套以上，防火服200套以上，指挥车控制在1辆、运兵车（或消防车、宿营车、保障车任选）控制在3辆以内。2.续建极高火险县草原防火物资站项目和新建高级火险县草原防火站。风力灭火机100台以上，野外生存装备30套以上，防火服100套以上，运兵车（或消防车、宿营车、保障车任选）控制在2辆以内。

　　指挥车为越野车，单价控制在25万元以内；消防车单价控制在25万元；保障车为大型专用车，单价控制在20万元；运兵车为皮卡车，单价控制在15万元。有防火隔离带开设任务的县可根据需要购置1－2台拖拉机、铧犁、割灌机等设备。

　　投资规模：每个新建极高火险县草原防火物资站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200万元，其中：草原面积超过500万亩的县，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300万元以内；草原面积超过1000万亩且历年频繁发生重大草原火灾的县，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400万元以内。每个新建高级火险县草原防火物资站和续建极高火险县草原防火物资站中央投资控制规模为100万元。中央与地方配套比例为1：0.1。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数量
　　内蒙古、新疆各限报6个草原防火项目；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各限报4个；山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各限报2个。申报项目为储备项目（2009年和2010年我部已通过专家但未立项项目）的，个数计算在本省（区、市）申报限额内。具体申报草原防火项目类型由各省区根据草原防火的重要性和实际需要筛选决定。

　　（二）申报材料必须附具的有关文件
　　除按照附件1《农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一般格式和要求》第十五项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外，为体现地方政府的草原防火主体责任，建设项目均需出具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承诺书，并承诺项目投资不得用于项目建设用地的征用和购置费，将项目管理运转纳费用入当地财政预算。

